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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表編輯凡例 

一、編排說明 

本遺址表項下共包含五項資訊，依序為：「遺址簡表」、「遺址名稱╱代碼

對照表索引」、「遺址暨遺物出土地點一覽表」、「未建檔遺址與遺物二次堆積

地點一覽表」、「遺址基本資料表」。 

（一）遺址簡表 

1.本表置於最前，各遺址依其所在鄉鎮代碼排列，同一鄉鎮者，依其名稱英

文拼音縮寫代碼之字母順序排列。 

2.遺物範圍涵蓋多個鄉鎮時，其名稱見於各鄉鎮名下，而備註欄中有見某某

鄉鎮者，是指遺址基本資料建於該鄉鎮項下。 

（二）遺址名稱╱代碼對照表索引 

本索引依首字筆劃順序排列，同筆劃者在依其筆順（點、橫、直、撇）

排列。 

（三）遺址暨遺物出土地點一覽表 

本表依遺址簡表之順序，簡要摘錄遺址所在行政區域、名稱、方格座標、

文化類型及出土遺物、參考文獻及備註資料，以備快速查詢。 

（四）未建檔遺址與遺物二次堆積地點一覽表 

針對簡表中未建檔遺址與遺物出土地點，表中各遺址依其遺址代碼之字

母順序排列。 

（五）遺址基本資料表 

1.本書中各考古遺址之基本資料皆自成單位，包含一頁或數頁。 

2.各考古遺址依據遺址代碼之字母順序依序排列，而此一遺址代碼亦為該遺

址在本冊中所在之頁碼。 

3.上述遺址代碼由遺址所在行政區域代碼及遺址英文名稱縮寫代碼組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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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二、考古遺址基本資料分類說明 

遺址基本資料共包含十一大類：遺址名稱及代碼、地理環境、遺址狀態、

遺物類別、遺址代表意義、建議事項、備註、研究簡史、參考文獻、土地管

理基本資料、土地使用現況、其他相關事項；各大類下又細分若干條目，現

就各欄位內容說明如下。 

（一）遺址名稱及代碼 

本類資料包括：遺址名稱及遺址代碼兩條目 

1.遺址名稱 

(1)遺址名稱之登錄以其見於最早發表文獻上之名稱為主，除非原命名之遺址

名稱有物或不適當，才予以說明，並於備註續明理由。 

(2)相同名稱之遺址，標註鄉╱鎮╱區名稱於遺址前以資區別，鄉╱鎮╱區名

與遺址名稱間並以符號“．”區隔。 

2.遺址代碼 

由兩組代碼組合而成：行政區域代碼以及遺址英文名稱代碼。 

(1)行政區域代碼 

共四碼，主要依據行政院主計處民國 94 年編訂之「中華民國臺閩地區各

市、鎮、鄉、村里代碼」簡化而得，前兩碼為縣╱直（省）轄市市碼；後兩

碼則為鄉╱鎮╱縣轄市╱區代碼。 

(2)遺址英文代碼： 

A.遺址名稱之英文拼音採 Wade-Giles Romanization Syste 公尺，並將各單字

拼音之字首（大寫）合併作為遺址之英文代碼。 

B.若同一行政單位遇有相同拼音者，原則上加註第一字英文拼音之第二字母

（小寫），若仍相同，則以首字彼此可資區別之字母；若首字拼音完全相同，

則改採第二字，並以此類推。 

（二）地理環境 

1.經緯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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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遺址中心位置為準。 

(2)若無法查知其確切的位置，則在經緯度前加註“約在”。 

2.方格座標 

以遺址之中心位置為準，方格座標系統是以台灣地區二度分帶（2°T 公

尺）虎子山座標系統（TWD67）為依據，調查時採用台灣國際航電之 GARMIN 

GPS V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進行定位測量。 

3.行政隸屬 

(1)行政單位登錄至村、里。 

(2)遺址範圍涵蓋多個行政單位時，則登錄遺址所涵蓋之全部行政區域，並將

代表遺址名稱之行政區域置於最前。 

4.地理區 

除登錄遺址所處之地理區外，其下並註明地形類別；兩者以符號“－”間

隔。 

5.海拔高度 

登錄遺址所在之最低至最高之海拔高度，單位為公尺。 

6.所屬水系 

登錄與遺址周圍河流所屬之水系。 

7.相關道路 

(1)登錄與遺址相關之道路代號、公里數及簡要關係描述；道路與公里數間以

冒號“：”區隔。 

(2)若遺址所在為都會區，則登錄相關道路名。 

8.簡要描述 

針對遺址與重要地標間之相對關係、遺址分布之大致範圍、所在周遭地

理環境及土壤等地理因子予以簡要說明。 

9.遺址範圍（位置）圖 

採用內政部經建版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第三版），標記遺址範圍或位

置，已確定位置及範圍者，以「實線」描繪出遺址範圍；僅知位置而不知其

範圍者以“×”標示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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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遺址狀態 

1.遺物分布 

登錄遺留之空間分布狀況，包括其遺物分布之密度、以及其深度、層位；

對於先前 1994 年內政部之調查紀錄，則加註補登錄早期之遺物出土狀況。 

2.面積 

(1)登錄大致長寬（單位：公尺）及其面積（單位：平方公尺），但由於總面

積均非正長方形，因此計算面積時則以其 80%為計算依據。 

(2)若分布相當零星無法估算面積時，則以“不詳”登錄。 

3.保存狀況 

本計畫調查期間，記錄各遺址所在之現況及其使用、破壞情形予以簡要

描述，並歸納區分為嚴重破壞、局部破壞、輕微破壞、保存尚佳等四個等級

登錄。 

4.文化類型 

(1)登錄所屬之文化類型；除了註明先前已發表之文化類型的資料外，也根據

本計畫採集資料予以補充。 

(2)若遺址包含多個文化類型，則依其存在時間早晚分別登錄。 

5.年代 

(1)依據遺址中的文化遺物，推估其可能存在之年代範圍。 

(2)若遺址有絕對年代之定年資料，則列表表示。 

6.遺跡 

登錄遺址出土之各項遺跡，依類別分別簡述之。  

（四）遺物類別 

1.文化遺物 

(1)陶器 

依陶類區分，簡述各類質地、製作、器型大類、紋飾等資料；對於先前

調查而在本次調查並未採集發現者，亦予以登錄，並註明其相關文獻。 

(2)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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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器型區分；同陶器一項，非本次採集所見者，登錄其相關文獻。 

(3)骨器 

簡述其器型，非本次採集所見者，登錄其相關文獻。 

(4)金屬器 

簡述其器型，非本次採集所見者，登錄其相關文獻。 

(5)其他 

包括陶器與石器之外的其他類別器物，簡述其器型，並註明其相關文獻。 

2.自然遺物 

(1)動物 

登錄如動物骨骼及貝殼等遺留，非本次採集所見者，登錄其相關文獻。 

(2)植物 

登錄如花粉、種子、果實等遺留，非本次採集所見者，登錄其相關文獻。 

(3)岩石 

未見任何人為使用痕跡，但不屬於遺址範圍地質特性的原始礫石，即經

由人為活動搬移的遺留，非本次採集所見者，登錄其相關文獻。 

(4)土壤 

地層中含有特殊屬性的堆積，非本次採集所見者，登錄其相關文獻。 

(5)其他 

上述類別之外的遺留，並註明其相關文獻。 

（五）遺址代表意義 

1.文化意義 

說明該遺址在文化資產具有歷史或指標性的特殊價值意義，尤其針對建

議指定遺址者，加註其建議指定之理由。 

2.歷史沿革 

說明遺址在文化意義上的演變過程。 

3.評鑑等級 

登錄各遺址文化資產價值之評鑑等級，大致上依遺址之保存狀況區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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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遺址、一般性遺址、點狀分布性遺址等三個類別。 

（六）建議事項 

1.遺址處理 

針對遺址目前或未來可能破壞之因素，提出具體建議供各級古蹟主管機

關及相關單位參考，並依新修訂之文資法建議針對個別遺址進行指定遺址、

列冊遺址，以及疑似遺址等三類，便於地方主管機關管理與維護。 

2.遺物保存 

針對該遺址出土遺物之處置提出建議。 

3.行政處理 

依據各遺址實際的保存狀況或其價值意義，建議地方主管機關對於該遺

址的後續處置。 

4.其他 

其他相關建議事項。 

（七）備註 

登錄遺址名稱之變更、別名、與其他遺址間之關係等事項。 

（八）研究簡史 

登錄有關該遺址發現、調查、試掘等研究工作之簡要描述，各條目包括

年代、人物以及研究性質（包括發現、調查、試掘）三方面之簡述，各款目

依其年代排列。 

（九）參考文獻 

登錄與該遺址研究之相關文獻，包括：作者、出版年、題名、出處等；

依其出版年代先後排列，同年代者，則依作者筆劃順序排列。 

（十）土地管理基本資料 

本項目為提供行政主管機關維護管理與監督之用。 

（十一）土地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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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目前土地利用概況與迄今地貌，藉由文字與照片描述以提供遺址規

劃與維護、監督參考。 

1.使用分區（類別） 

遺址所在地登記土地利用類別。 

2.附近景觀 

遺址所在地周邊環境的描述，鄰近區域土地利用概況，以及附近明顯的

地標或建物。 

3.使用現況 

包含目前土地利用概況與迄今地貌，藉由文字與照片描述以提供遺址規

劃與維護、監督參考。 

（十二）其他相關事項 

執行單位或填表人等本登錄表相關備註資料。 

三、查詢使用方法 

使用者可由以下三種途徑查詢本冊中之遺址資料： 

1.已知遺址所在行政區域者：可由各縣、市前面所附之「考古遺址一覽表」

查得遺址代碼及所在頁碼，而翻閱至該頁即可得。 

2.已知遺址中文名稱者：可由所附之「考古遺址名稱／代碼對照表索引」查

得遺址代碼及所在頁碼，而翻閱至該頁即可得。 

3.已知遺址大略區域：請由報告冊中之遺址分布圖查得相關遺址代碼，配合

所在行政區域代碼，可查得遺址所在的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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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 例 

 

圖 48：採自國防部聯勤總部測繪署於 89 年 4 月實地調繪的台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的

地形圖圖例 

 

 

 

 


